附件1
2022年模范人物休养活动防疫防控要求

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模范人物疗休养活动防疫防护工作要求，为保障模范人物的身体健康，确保疗休养活动顺利开展，各基层工会要对参加疗休养模范人物认真开展流行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健康筛查不合格者不参加活动。
（一）流行病学史筛查
1.出行前7天本人及共同居住者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港台地区、国外旅行史、居住史和接触史；或被判断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或尚在入境健康监测期内者，或接触过具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史或居住史人员，未排除感染风险者，均不参加活动。
2.本人及共同居住者是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不参加活动。
（二）健康监测
1.参加活动的模范人物自接到出行通知至活动结束期间，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一旦发现本人及共同居住者发热、乏力、咳嗽、腹泻、呕吐、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应及时向领队报告。
2.活动出行前本人及共同居住者健康监测发现异常者，应当及时就诊，未排除传染病者要向领队报告取消行程，不得瞒报出行。
3.活动期间应遵守活动所在地各项防疫措施和要求，配合领队每日进行体温检查，一旦发现体温超过37.3°要及时报告领队，按规定配合送医就诊。
（三）核酸检测及“亮码”核验
1.参加人员应持有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方可参团。
2.参加人员应持有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证明。（全程接种六个月以上的，应提供加强免疫接种证明）
3.参加人员应凭北京健康宝和大数据行程码“绿码”进行报到。
4.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实施其他防疫措施。
（四）其他要求
1.模范人物选派基层工会承担疗休养活动防疫防护的主体责任，负责健康筛查工作，负责休养人员出行前的防疫防护宣传教育工作。
2.模范人物应在休养期间全程注意自身防护，原则上不得外出、不会客，不接触与活动无关人员，确有重要事项需要外出的，须经报告领队同意并签署离团申请书后方可离队。
3.原则上休养人员参加集体活动或乘车外出时，需全程佩戴口罩。
4.休养人员应按疗休养活动防疫防护要求，配合工作人员的工作，参加活动前认真阅读《个人健康承诺书》内容，逐条对照筛查自身健康状况及防疫防护要求，确认符合参加活动的条件后本人签名承诺。


附件2
2022年模范人物疗休养活动说明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京内疗休养依托杏花村里又亦家疗休养基地，结合红色文化教育，设计活动内容，全程贯穿“感悟先进事迹 奋进亦庄新城”休养活动，具体如下：
1.休养基地：北京平谷区杏花村里又亦家基地。
2.主要休养活动：事迹交流会、参观《救国报》报社旧址、登山活动、养生课堂、摄影交流等。
3.报名说明：
（1）每批团预计12人，每批次限定名额报满后不再继续报名，成团人员以报名先后顺序为准。
（2）如遇个别休养时间报名人数不足12人无法成团时，已报名人员由工作人员联系本人调剂选择其他休养时间。
（3）休养期间将实时关注北京市疫情变化，如遇疫情风险上升，疫情防控小组应立即反应，上报区总工会相关部门，研判情况。如有必要及时取消活动，确保疗休养人员安全。
（4）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琬，手机：13911090102；张明月，手机：1501131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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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模范人物休养时间表（预报名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序号
	报名单位
	姓名
	性别
	疗休养时间

	
	
	
	
	第一批（3.14--3.16）
（好职工团）
	第二批（3.21—3.23）
（好经理团）
	第三批（3.28—3.30）
（好职工团）
	第四批（4.11—4.13）
（好经理团）
	第五批（4.18—4.20）
（好职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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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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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模范人物休养报名表

单位名称（盖章）：                          休养地点：平谷                        时间：                    批次：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所获的荣誉称号和时间
	单位联系人姓名
	单位联系
电话/手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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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个人健康承诺书
姓名：          单位：
本人已知悉参加疗休养活动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且符合报名条件，本人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没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史。
二、本人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证明（全程接种六个月以上的，应提供加强免疫接种证明）。
三、本人在休养报到前7天内没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港台地区、国外旅行史。
四、本人目前身体健康且近期内（报到前7天内）没有出现发烧、咳嗽、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症状。
五、本人在休养期间自觉接受防疫防控要求，不单独离团外出；自觉个人健康监测，当出现发热（体温≥37.3℃）、乏力、干咳等不适症状时，及时报告并按照规定就诊。
本人对以上信息负责，承诺遵守。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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